
请输入您要查找的内容 搜本站 搜全省政府网站

  微博   微信   无障碍 登录 注册 2024年9月11日 星期三

首页 机构概况 新闻中心 政府信息公开 政务服务 重点专题

《关于征集2024年度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项建议的函》的政策解读

来源： 食品处 发布时间：2024-09-10 16:25:00 A+A-

　　

　　一、征集立项建议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二十九条　对地方特色食品，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制定并公布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备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定后，该地方标准即行废止。《食品安全标准管理办法》第三条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以下简称国家卫生健康委）依法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制定、公布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以

下简称省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负责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定、公布和备案工作。

　　二、立项范围及要求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备案工作的通知》国卫办食品发〔2024〕3号文件要求，地方标准立项范围包括地方特

色食品的产品标准、地方特色食品的生产经营规范标准、使用现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不能检测的地方特色食品标准中指标的检验方法标准等。食品安全地方

标准不得与法律、法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国务院部门规章、公告等矛盾、冲突；不应当包括特殊食品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及质量规格标准、食品相关

产品标准、农药兽药残留限量及检验方法标准、非法添加物质及掺杂掺假鉴别检验方法等。

　　三、标准立项目的

　　围绕我省地方特色食品管理需求及产业发展需求，规范评价和开发吉林省地方特色食品，科学设定地方特色食品安全性指标，促进地方特色食品产业创

新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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